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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動產質借處營業分處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06年 8月 18日北市質借業字第 10630036600號簽訂定 

109年 5月 20日北市質借業字第 1093003042號簽修訂 

110年 10月 29日北市質借業字第 1103003662 號簽修訂 

112年 10月 5日北市質借業字第 1123002885號簽修訂 

壹、臺北市動產質借處(以下簡稱本處)為維護個人資料檔案安全，業訂定「臺

北市動產質借處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為利所屬各分處執行，並符合「內

政部指定警政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

訂定本計畫。 

 貳、本處之組織規模 

一、組織型態：臺北市政府所屬事業機構 

二、營業項目：當舖業 

三、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 3號 6樓（總處） 

四、代表人：處長  

五、員工人數：65人（預算員額） 

六、所屬 7家分處： 
 

分 處 別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負 責 人 資 本 額 
主 管 機 關 
轄 區 警 局 

松 隆 分 處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

段 688號 2樓 
02-27683683 分處主任 150 萬元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松山分局 

古 亭 分 處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

一段 59號地下 1樓 
02-23278858 分處主任 150 萬元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二分局 

龍 山 分 處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

3 段 120號 5 樓之 1 
02-23367197 分處主任 150 萬元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萬華分局 

大 同 分 處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 57

號 5樓之 1 
02-25963402 分處主任 150 萬元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大同分局 

中 山 分 處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

3 號 6 樓 
02-25116701 分處主任 150 萬元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山分局 

景 美 分 處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

106-1 號 
02-29311807 分處主任 150 萬元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文山第二分局 

士 林 分 處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439號 1樓 
02-28819746 分處主任 150 萬元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士林分局 

叁、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管理措施 

一、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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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本處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行小組負責規劃、訂定、修正計畫等相

關事項；各分處主任負責執行計畫及處理方法等相關事項。 

（二） 預算：依「預算法」及「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

等相關規定編列支應。 

二、界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 

（一） 特定目的： (040)行銷、(069)契約或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

務、(090)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091)消費者保護、 (152)廣

告或商業行為管理、(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二） 資料類別： 

1. 辨識個人者：姓名、職稱、住址、住家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通訊

及戶籍地址、指紋及其他任何可辨識本人之資料等。 

2. 辨識財務者：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等。 

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身分證統一編號、殘障手冊號碼、中低收戶

證明、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等。 

4. 個人描述：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等。 

5.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子女、受扶養人等。 

6. 移民情形：居留證明文件。 

7. 職業別。 

8. 執照或其他許可：駕駛執照、行車執照等。 

9. 學校記錄：大學、專科或其他學校等。 

10.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考試訓練考核及成績、評分評語或其他 

 學習或考試紀錄等。 

11. 僱用經過：日期、受僱方式、介紹等。 

12. 薪資與預扣款：薪水。 

13. 受訓紀錄：工作必須之訓練與已接受之訓練等。 

14. 健康紀錄：重大傷病證明、身心障礙種類、等級、有效期間、身 

心障礙手冊證號等。 

15. 未分類之資料：電子郵件。 

三、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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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風險評估: 

1. 經由本處電腦下載或外部網路入侵而外洩。 

2. 經由接觸書面契約書類而外洩。 

3. 本處與外部第三方機關或單位互為傳輸時外洩。 

4. 本處與分處或分處間互為傳輸時外洩。 

5. 員工故意竊取、竄改、毁損或洩漏。 

（二） 管理機制: 

1. 藉由使用者代碼、識別密碼設定及文件妥適保管。 

2. 定期進行網路資訊安全維護及控管。 

3. 電磁資料視實際需要以加密方式傳輸。 

4. 加強對員工之管制及設備之強化管理。 

四、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一） 預防： 

1. 本處員工如因工作執掌而須輸出或輸入個人資料時，均須鍵入其個

人之使用者代碼及識別密碼，同時在使用範圍及使用權限內為之。 

2. 非承辦之人員參閱契約書類時應得分處主任或經指定之管理人員

之同意。 

3. 加強員工教育宣導，並嚴加管制。 

（二） 通報及應變： 

1. 發現個人資料遭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即向分處主任或經

指定之管理人員通報，並立即查明發生原因及責任歸屬，依實際狀

況採取必要措施。 

2. 對於個人資料遭竊取之客戶，應儘速以適當方式通知使其知悉，並

告知本處已採取之處理措施及聯絡電話窗口等資訊。 

3. 針對事故發生原因研議改進措施。 

4.  遇有達五千筆以上之個人資料事故時，應於發現後七十二小時內填

寫個人資料事務通報與紀錄表（附件 1），並將擬採取之因應措施、

擬通知當事人之時間及方式、是否於發現個人資料外洩後立即通報

等事項，以書面通報本處主管機關，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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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措施 

（一） 直接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以下事項： 

1. 機關名稱。 

2. 蒐集之目的。 

3. 個人資料之類別。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5. 當事人得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

利用或刪除其個人資料。 

6.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二） 所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

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項應告知之事項。 

（三） 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九條第二項所列情形者，得免

為前二項告知。 

（四） 蒐集之個人資料除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有約定之保存期限、有理由

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

或經客戶書面同意者，應主動刪除或銷毀，並留存相關紀錄。 

（五） 利用個人資料為行銷時，當事人表示拒絕行銷後，應立即停止利用

其個人資料行銷，並將拒絶情形通報各分處主任彙整後周知所屬各

部門及員工。 

（六） 當事人表示拒絕行銷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

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其個人資料時，連絡窗口及聯絡電話詳貳、

六所列分處資訊。如認有拒絕當事人行使上述權利之事由，應附理

由通知當事人。 

（七） 負責保管及處理個人資料檔案之人員，其職務有異動時，應將所保

管之儲存媒體及有關資料檔案移交。 

（八） 本處員工如因其工作執掌相關而須輸出或輸入個人資料時，均須鍵

入其個人之使用者代碼及識別密碼，同時在使用範圍及使用權限內

為之，其中識別密碼並應保密，不得洩漏或與他人共用。 

（九） 由指定之管理人員定期清查所保有之個人資料是否符合蒐集特定目

的，若有非屬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之資料或特定目的消失、期限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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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保存必要者，即予刪除、銷毀或其他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等

適當之處置，並留存相關紀錄。 

（十） 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如需作特定目的外利用，必須先行檢視是否符合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六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六、設備安全管理、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措施 

（一） 設備安全管理：依「臺北市政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及「臺北市政

府員工使用電腦應注意事項」辦理。 

（二） 資料安全管理: 

1. 電腦存取個人資料之管控：依「臺北市政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及

「臺北市政府員工使用電腦應注意事項」辦理。 

2. 紙本資料之保管： 

（1）對於各類契約書件及個人資料表應存放於公文櫃或檔案室內並

上鎖，員工非經分處主任或經指定之管理人員同意不得任意複

製或影印。 

（2）對於記載個人資料之紙本丟棄時，應先以碎紙設備進行處理。 

（三） 人員管理措施: 

1. 本處依業務需求設定所屬人員(例如主管、非主管人員)不同之權

限，以控管其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之情形。 

2. 本處員工應妥善保管個人資料之儲存媒介物，執行業務時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3. 員工離職應立即取消其使用者代碼（帳號）及識別密碼。其所持有

之個人資料應辦理交接，不得在外繼續使用，並簽訂保密切結書（如

在任職時之相關勞務契約已有所約定時，亦屬之）。 

4. 本處員工應定期變更識別密碼ㄧ次(每 6個月至少更新一次)，並於

變更識別密碼後始可繼續使用電腦。 

七、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每年透過教育訓練、內部會議、張貼公告等方式宣導個人資料保護法基

礎認知，使員工知悉應遵守之規定及明瞭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定、

責任範圍及應遵守之相關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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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一） 配合本府資通安全或資訊內部稽核辦理數位檔案安全維護稽核，並

每半年辦理ㄧ次個人書面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稽核，查察本處是否落

實本計畫規範事項，針對查察結果不符合事項及潛在不符合之風

險，應規劃改善與預防措施，並確保相關措施之執行。執行改善與

預防措施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1.確認不符合事項之內容及發生原因。 

2.提出改善及預防措施方案。 

3.紀錄查察情形及結果。 

（二） 前項查察情形及結果應作成稽核報告，由分處主任或經指定之人員

簽名確認，稽核報告至少保存五年。 

九、使用記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一） 本處建置個人資料之電腦，其個人資料使用查詢紀錄檔，每年定期

備份加密，並將該紀錄檔之儲存媒介物保存於適當處所以供檢查。 

（二） 個人資料使用紀錄以紙本登記者，應存放於公文櫃或檔案室內並上

鎖，非經分處主任或經指定之管理人員同意，不得任意取出。 

十、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一） 本處將隨時依據計畫執行狀況，技術發展及相關法令修正等事項，

檢討本計畫是否合宜，並予必要之修正。 

（二） 針對個資安全稽核結果有不符合法令之虞者，規劃改善與預防措施。 

十一、業務終止後之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本處業務終止後，所保有之個人資料不得繼續使用，且留存相關紀錄

至少五年；資料銷毀及刪除依「臺北市動產質借處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要點」第二十點、第二十二點及第二十三點及「內政部指定警政類非

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辦理。  


